附件1
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评审工作安排
　　一、评奖条件
　　（一）成果内容

　　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重点奖励具有创新性和推广应用效果好的成果。各单位组织推荐的成果应针对目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解决办法，实施效果显著，具有创新性和应用推广效果。主要包括：

　　1.在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和改进公共基础课教学，推进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推进信息化教学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成果。

　　2.在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改革及教学科学管理，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改革教学质量评价模式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成果。

　　3.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增强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促进教育教学与行业企业实际需求相吻合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成果。

　　（二）成果要求

　　申报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教学成果应符合《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规定的有关条件。

　　特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特别重大突破，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有突出贡献，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经过不少于4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一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创新，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有重大示范作用，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重大成效，在全国或者省（区、市）内产生较大影响。

　　二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或者实践的某一方面有重大突破，在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正式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成果为教材（包括电子教材）、著作等出版物的，从正式出版的时间开始计算。截止时间为推荐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时间。

　　已经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成果，在内容相同而没有特别创新的情况下不得再次申报。

　　（三）成果形式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主要形式为有关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实施方案、研究报告、教材、课件（软件）、论文、著作等。

　　二、申报程序及评奖名额
　　个人或单位申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应按照《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规定向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军队院校或者军人申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向军队有关教育主管机构提出申请。

　　此次拟评选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不超过452项，其中特等奖不超过2项，一等奖不超过50项，二等奖不超过400项。评选工作实行限额推荐，受理申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管理机构在教育部下达的限额范围内择优推荐（限额数量另行通知）。在推荐中要统筹兼顾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成果。

　　三、推荐材料
　　推荐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须提交《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书》、教学成果报告、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以及规定的其他材料（各一式三份）。推荐特、一等奖的成果须提交《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或成果验收证明材料（一式三份）。组织鉴定部门应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军队有关教育主管机构。2012年1月1日后通过省（部）级及有关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鉴定或验收的教学成果，推荐单位可不再进行重复性的鉴定，但须将有关的鉴定书或验收证明按要求上报。

　　教学成果如为教材，须提交样书（一式两本或两套）。教学成果参加过其他评比、评奖活动的，可一并提交鉴定、验收等相关材料。推荐材料应完整、真实、规范。

　　请将与上述纸质材料内容完全一致的电子版材料，在职业教育教学与教材网（www.cvetm.com）进行网络申报，填报要求及表格下载详见申报网站。推荐特等奖、一等奖的成果，须提交反映成果的视频材料光盘（一式两份），并在网上填报视频材料相关链接地址。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未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推荐的；

　　（二）不符合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对象、内容与时限的；

　　（三）成果持有人或单位不符合规定的；

　　（四）未按规定格式和要求填写推荐材料以及规定的附件不齐全的；

　　（五）存在权属争议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四、评选方法
　　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分为网络评审与会议答辩评审两个阶段。

　　网络评审采取打分排序的方式，确定进入会议答辩评审的成果。

　　会议答辩评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获奖成果。投票须有五分之四以上评审专家参加投票方有效。二等奖须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一等奖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特等奖须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对评审小组提出的获奖成果、奖励等级建议进行审议决定。其中，对拟授予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的，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审议决定。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审议决定后的获奖建议方案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工作领导小组。

　　五、组织机构
　　评审工作由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一）做好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提出获奖成果、奖励等级建议，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工作领导小组。

　　（二）对评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三）对完善教学成果奖励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评审委员会按成果类别下设若干评审小组，负责推荐材料的评审。评审委员会秘书处设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日常工作。

　　六、异议处理
　　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布的教学成果权属、实践时间与实践单位等持有异议，须在推荐成果公示之日起90日内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提出；异议要以书面形式（包括必要的证明材料）提出。单位提出的异议，须在异议材料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写明联系人姓名、通讯地址和电话；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并写明本人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和电话。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对提出异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保密。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异议，不予受理。

　　异议由评审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协调处理。办公室受理异议后通知推荐单位，推荐单位在10日内核实异议材料，并将核实情况书面材料寄送办公室审核。必要时，办公室组织评审专家对异议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向评审委员会报告异议核实与处理情况，提请裁决。

　　七、其他
　　（一）为方便工作联系，请于2014年1月29日前将《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单位信息表》（见申报网站）寄到教育部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

　　（二）网络申报时间:2014年3月1日―2014年3月15日

　　（三）请各推荐单位于2014年3月20日前将全部材料寄（送）到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邮寄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 邮编：100816

　　联 系 人：刘俊 联系电话:010-66096722

　　传真：010-66097344

　　E-mail：jxjc@moe.edu.cn
